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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稿整理  

徐復觀教授《兩漢思想史卷一》手稿整理系列 (二 )：  

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  

陳惠美 ∗、謝鶯興 ∗∗ 

【二、周室宗法制度】 1 

西 周 的 政 治 制 度，是 傳 統 所 說 的 封 建 政 治 制 度。此 種 封 建 政 治 制 度 ，

與 當 時 的 土 地 制 度 不 可 分 ： 所 以 當 時 的 社 會 ， 也 可 以 稱 為 是 封 建 社 會 的

性 格 。  

【 西 周 的 封 建 ， 與 西 方 歷 史 中 之 所 謂 封 建 的 最 大 不 同 之 點 ， 在 於 西

周 的 】 2封 建 政 治 ， 是 以 西 周 的 宗 法 為 骨 幹 所 形 成 的 ； 甚 至 可 以 說 ， 這 是

宗 法【 社 會 】3的 政 治 形 態。西 周 宗 法 的 起 點 是 嫡 長 的 傳 子 制。殷 代【 在 】

4殷 墟 前 半 期，除 武 丁 外，前 後 三 代，是 兄 弟 繼 承。後【 半 】 5期 武 乙 以 下

的 五 王 ， 則 係 父 子 繼 承 (【 註 一 三 】 6)。 但 殷 代 無 嫡 庶 之 分 ； 周 之 太 王 、

王 季 、 文 王 ， 在 繼 承 【 上 】 7亦 無 嫡 庶 之 分 。 故 殷 末 之 父 子 相 傳 ， 並 未 形

成 一 個 客 觀 的 制 度 。 因 之 ， 假 使 殷 代 也 有 宗 法 ， 與 周 的 宗 法 制 度 ， 不 會

是 相 同 的 。  

周 代 宗 法 的 詳 細 情 形 ， 不 可 得 而 【 詳 考 】 8。 後 人 只 能 憑 《 禮 記 》 的

〈 喪 服 小 記 〉， 及 《 大 傳 》 的 幾 句 話 來 加 以 推 論 。  

〈喪服小記〉：「別子為祖，繼別為宗。繼禰者為小宗。有五世而

遷之宗，其繼高祖者也。是故祖遷於上，宗易於下。尊祖故敬宗，敬

宗所以尊祖禰也。庶子不祭祖者，明其宗也。」「親之尊之長之，男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∗ 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 
∗∗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 
1 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節序號及標題 7 字，手稿作「三、周代之宗法與封建」9 字。 
2 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8 字，手稿無。 
3 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4  按，手稿此 1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5  按，手稿此 1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6  按，專書此「註一三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十八」3 字，論文作「註十三」3 字。 
7 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8 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考」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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女之有別，人道之大者也。」  

《大傳》【「上治祖禰，尊尊也。下治子孫，親親也。旁治兄弟，

合族以食，序以昭穆，別之以禮義，人道謁矣。」】9「君有合族之道。

族人不得以其戚戚君位也。」「庶子不祭，明其宗也。……別子為祖，

繼別為宗。繼禰者為小宗。有百世不遷之宗，有五世則遷之宗。百世

不遷者別子之後也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(朱元晦曰『之所自出』衍

文 )，百世不遷者也。宗其繼高祖者，五世則遷者也。尊祖故敬宗。敬

宗，尊祖之義也。」「是故人道，親親也。親親故尊祖。尊祖故敬宗。

敬宗故收族 (收猶今所云「團結」 )收族故宗廟嚴。宗廟嚴故重社稷。

重社稷故愛百姓。愛百姓故刑罰中。刑罰中則庶民安。庶民安故財用

足。財用足故百志成。百志成故禮俗刑。(《正義》：刑亦成也。)禮俗

刑，然後樂。」  

【《 說 文 》 七 下 「 宗 、 尊 。 祖 廟 也 」。《 段 注 》「 凡 言 大 宗 小 宗 ， 皆 謂

同 所 出 之 兄 弟 所 尊 也 」。 】 10在 許 多 兄 弟 中 ， 以 長 嫡 子 主 祭 ， 此 主 祭 的 嫡

長 子 即 是 祖 宗 一 脈 相 承 而 不 亂 的 象 徵 ， 乃 至 可 以 說 是 代 表 ， 故 即 為 其 他

兄 弟 之 所 尊 。 既 為 其 他 兄 弟 之 所 尊 ， 便 須 有 保 育 其 他 兄 弟 的 責 任 。 這 一

套 規 定 ， 即 謂 之 宗 【 法 】 11。 程 瑤 田 謂 「 宗 之 道 ， 兄 道 也 。 」 (【 註 一 四】

12)這 是 對 的 。 所 謂 五 世 則 遷 之 宗 ， 是 凡 共 父 親 共 祖 父 共 曾 祖 共 高 祖 的 弟

兄 ， 皆 以 之 為 宗 。 過 此 以 往 ， 則 不 以 之 為 宗 ， 此 之 謂 小 宗 。 所 謂 百 世 不

遷 之 宗，是 凡 共 始 祖 的，皆 以 之 為 宗，此 之 謂 大 宗。「 別 子 為 祖 」的 別 子 ，

乃 對 【 周 王 室 的 】 13【 嫡 長 子 】 14而 言 。【 周 王 室 的 】 15長 嫡 子 主 祭 其 生 之

所 自 出 而 為【 全 姓 的 總 宗 】 16，這 一 點 在〈 喪 服 小 記 〉和《 大 傳 》中 都略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9  按，專書此 35 字，手稿、論文無。 
10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8 字，手稿作「宗是尊」3 字。 
1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2 按，專書此「註一四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十九」3 字，論文作「註十四」3 字。 
13 按，專書此 4 字，手稿、論文無。 
1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 字，手稿作「長嫡子」3 字。 
15 按，專書此 4 字，手稿、論文無。 
16 按，專書此 5 字，手稿、論文作「一姓的大宗」5 字。 



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61 期 

  86

過 了 ，【 常 為 後 儒 所 忽 。 周 王 室 的 】 17【 嫡 長 子 】 18以 外 的 別 子 ，【 分 封 出

去，則 在 其 國 另 開 一 支，而 為 此 國 之 祖 】19。繼 別 為 宗，是 繼 承 此【 國 的 】

20嫡 長 子，即 為 此【 一 國 】21百 世 不 遷 之 大 宗。繼 禰 為 小 宗 者，【 此 大 宗 之

弟 及 庶 出 兄 弟 所 生 之 嫡 長 子，即 為 其 弟 及 庶 出 兄 弟 所 宗 】22，此 乃 五 世 則

遷 之 小 宗。禰 是 親 廟，【 大 宗 之 弟 及 庶 兄 弟 所 生 之 嫡 長 子，於 其 父 親 死 而

入 廟 後，祭 祀 時 為 主 祭，這 即 是「 繼 禰 為 小 宗 」】 23。【 朱 駿 聲《 說 文 通 訓

定 聲 》宗 子 下 謂「 按 大 宗 一，為 始 祖 後 也。 小 宗 四， 高 曾 祖 父 後 也 」， 大

宗 所 以 】 24保 持 此 一 氏 族 【 之 嫡 子 】 25血 統 的 傳 承 【 於 】 26不 亂 不 斷 。【 他

是 始 祖 的 代 表，所 以 只 有 一 個。】27小 宗 是 大 宗 此 一 氏 族 血 統 的 蕃 衍 流 派。

【 高 祖、曾 祖、祖、父 四 代，各 有［ 其 大 宗 以 外 所 生 之 ］ 28嫡 長 子，即各

有 一 小 宗 ， 故 小 宗 同 時 有 四 。 】 29大 宗 包 含 【 許 多 】 30小 宗 ， 而 大 宗 為 之

本 ， 小 宗 為 其 枝 。 小 宗 包 含 許 多 五 服 以 內 的 族 人 ， 由 小 宗 率 領 以 捍 衛 大

宗 。 小 宗 五 世 不 遷 ， 則 大 小 宗 無 所 別 ， 而 氏 族 血 統 之 本 幹 不 顯 。 大 宗 之

上【 又 有 一 總 的 大 宗，這 即 是 】 31天 子。【《 詩‧大 雅‧板 》《 毛 傳 》「 王 者

天 下 之 大 宗 」，即 指 此 而 言。王 為 天 下 之 大 宗，諸 侯 為 一 國 之 大 宗 。被 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7 按，專書此 10 字，手稿、論文作「因而引起後儒許多的誤解，在後面再說」16 字。 
18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 字，手稿作「長嫡子」3 字。 
19 按，專書此 18 字，手稿、論文作「則各另開一支，而為此另開一支之祖」15 字。 
20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作「另開一宗的別子之祖的世」11 字，論文作「另開一支的

別子的世」9 字。 
2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一支之」3 字。 
22 按，專書此 27 字，手稿作「別子之庶子死後，由其所生之嫡子主祭，即為其所生之

庶子所宗」26 字，論文作「別子的庶子死後，由庶子所生之嫡長子主祭，此嫡長子

即為其所同出之庶子所宗」33 字。 
23 按，專書此 37 字，手稿作「庶子不祭其祖而僅祭其親廟，以免與嫡相亂，故曰『繼

禰』」22 字，論文作「庶子之嫡子不祭其祖而僅祭其親廟，以免與嫡相亂，故曰『繼

禰』」25 字。 
2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5 字，手稿作「大宗是」3 字。 
25 按，手稿此 3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2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作「不」字。 
27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3 字，手稿作「為各小宗所依附」7 字。 
28 按，專書此 8 字，論文無。 
29 按，專書此 34 字，論文此 26 字，手稿無。 
30 按，手稿此 2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3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0 字，手稿作「有大宗，以至於」6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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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去 的 諸 侯 是 別 子。而 天 子 對 別 子 而 言 則 是「 元 子 」。《 書‧召 誥 》「 嗚 呼

有 王 雖 小 ， 元 子 哉 」。 】 32由 大 宗 小 宗 之 收 族 而 言 ，【 由 】 33每 一 組 成 份 子

皆 由 血 統 所 連 貫 【 而 言 】 34， 以 形 成 感 情 的 團 結 ， 此 之 謂 「 親 親 」。 由 每

一 組 成 份 子 有【 所 尊，有 所 主 】 35，以 形 成 統 屬 的 系 統 而 言，此 之 謂「 尊

尊 」、「 長 長 」。  

這 裡 有 由《 大 傳 》「 君 有 合 族 之 道，族 人 不 得 以 戚 戚 君 位 也 」而 引 起

【 漢 儒 】36以 來 的 一 種 誤 解，認 為 宗 法 乃 由 大 夫 以 下 達 於 庶 人；而 天 子 諸

侯，乃 在 宗 法 之 外 (【 註 一 五 】37)。毛 奇 齡 更 引《 穀 梁 傳 》「 諸 侯 之 尊，兄

弟 不 敢 以 屬 通 」 以 實 之 (【 註 一 六 】 38)。 近 人 王 國 維 對 此 謂 ：  

「故由尊之統言，則天子諸侯絕宗，王子公子無宗可也。由親之

統言，則天子諸侯之子，身為別子，而其後世為大宗者，無不奉天子

以為最大之大宗。特以尊卑既殊，不敢加以宗名，而其實則仍在也。

故《大傳》曰，君有合族之道，其在……《大雅》之〈行葦序〉曰，

周家能內睦九族也。……是天子之收族也。〈文王世子〉曰，公與族

人燕則以齒。……是諸侯之收族也。……是故天子諸侯，雖無大宗之

名，而有大宗之實。〈篤公劉〉之詩曰，飲之食之，君之宗之。《傳》

曰，為之君，為之大宗也。〈板〉之詩曰，大宗維翰。《傳》曰，王者

天下之大宗。又曰，宗子維城，《箋》曰，王者之嫡子謂之宗子。是

禮家之大宗，限於大夫以下者，詩人直以稱天子諸侯。惟在天子諸侯

則宗統與君統合，故不必以宗名。大夫士以下皆以賢才【運】 39，不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2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67 字，手稿作「『鳴呼皇天上帝，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。』《書•

召誥》『嗚呼有王雖小，元子哉。』周公稱成王為『元子』，『元子』實等于各大宗之

上的『總大宗』」50 字。手稿此 50 字的畫線串連之中，有用括弧標示「天子稱為『元

子』」6 字，但找不到究竟要安插在何處，先記於此。 
33 按，手稿此 1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34 按，手稿此 2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35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5 字，手稿作「所宗主」3 字。 
36 按，手稿、專書此 2 字，論文作「後儒」2 字。 
37 按，專書此「註一五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十」3 字，論文作「註十五」3 字。 
38 按，專書此「註一六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十一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十六」3 字。 
39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、論文作「進」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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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身是嫡子，故宗法乃成一獨立之統系。」 (【註一七】 40)  

王 氏 之 論 ， 已 接 觸 到 問 題 的 本 身 ， 但 仍 有 誤 解 之 處 。 他 所 指 的 「 禮

家 」，是 漢 代 的 禮 家；而【 所 謂 】 41「 詩 人 」，則 係 西 周 的 詩 人。詩 人 就 西

周 政 治 實 際 的 情 形 而 分 明 說 是「 君 之 宗 之 」，說 是「 大 宗 維 翰，宗 子 維 屏 」，

分 明 說 西 周 的 天 子 、 諸 侯 ， 乃 一 宗 法 的 結 合 。 並 且 《 大 雅 ‧ 文 王 》 的 詩

說「 文 王 孫 子，本 支 百 世 」，這 是 說 周 室 的 政 治 機 構，是 由 宗 法 中 的「 本 」

與 「 支 」 連 結 起 來 的 。【 周 人 稱 豐 鎬 為 「 宗 周 」， 正 因 其 為 宗 廟 之 所 在 ，

亦 即 為 「 天 下 大 宗 」 之 象 徵 。 】 42《 大 傳 》「 族 人 不 得 以 其 戚 戚 君 位 也 」，

上 戚 字 應 作 親 屬 解 。 下 戚 字 應 作 「 近 」 義 解 ， 近 有 狎 侮 之 意 。 此 句 話 只

是 說 君 雖 有 合 族 之 道 ， 但 族 人 不 可 以 人 君 是 自 己 的 親 屬 而 便 存 狎 侮 之

心；這 是 一 種 防 微 杜 漸 的 意 思，即 是 不 可 因 親 親 而 忘【 記 】43了 尊 尊 的一

面 。 若 人 君 不 在 宗 法 之 內 ， 則 何 由 而 合 族 ？ 何 由 而 可 稱 為 「 戚 」 ？ 《 毛

傳 》 在 上 引 詩 的 解 釋 中 ， 尚 保 持 原 義 ； 其 他 漢 儒 ， 則 常 以 漢 時 的 君 臣 關

係 ， 推 論 秦 漢 以 前 的 君 臣 關 係 ； 並 以 當 時 宗 法 的 狀 況 ， 推 論 周 初 的 宗 法

狀 況 ； 便 把 西 周 的 宗 法 ， 斬 斷 了 上 半 截 ， 而 認 為 只 實 用 於 大 夫 以 下 。 實

際，則 周 的 宗 法，開 始 乃 與 封 建 同 時 實 行 於 周 天 子 與【 卿 大 夫 及 】44諸 侯

之 間，再 擴 及 於 各 國 的 貴 族 之 間。【 周 以 外 的 氏 族，也 同 樣 受 此 一 宗 法 的

規 定。因 為 宗 法 本 是 以 氏 族 社 會 為 基 礎 所 發 展 起 來 的。】45至 戰 國 而 在政

治 上 中 斷 的 宗 法 ， 因 民 間 家 族 之 日 趨 強 大 ， 乃 轉 而 保 持 某 一 程 度 於 社 會

之 中。即 在 西 周，其 組 織 也 是 逐 漸 發 展 而【 漸 】 46增 完 備 的。甚 至 可 以 說

「 別 子 為 祖，繼 別 為 宗 」，只 適 用 於 天 子 與 諸 侯 的 關 係，而 不 適 用 於 大 夫；

因 為 大 夫 應 以 諸 侯 之 大 宗 為 大 宗 ， 而 不 應 自 立 其 大 宗 。 即 諸 侯 以 下 之 大

夫 ， 只 有 小 宗 而 不 另 立 大 宗 。 後 來 禮 家 的 混 亂 ， 都 因 在 這 種 地 方 弄 顛 倒

了 。至 王 國 維 說「 大 夫 士 以 下 皆 以 賢 才 進 ，不 必 身 是 嫡 子 」，亦 即 說 諸 侯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0 按，專書此「註一七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十二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十七」3 字。 
4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42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7 字，手稿無。 
43 按，手稿此 1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44 按，手稿此 4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45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7 字，手稿無。 
4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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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 的 貴 族 ， 宗 法 與 政 治 地 位 不 一 致 ， 故 宗 法 成 一 獨 立 統 系 。 其 不 合 歷

史 事 實 ， 更 為 顯 然 。  

【三、周室之封建制度及其基本精神】 47 

把 宗 法 說 清 楚 了 ， 現 在 可 以 談 到 封 建 制 度 的 問 題 。  

在 西 周 以 前 ， 當 然 有 若 干 分 封 建 國 的 情 形 。《 詩 ‧ 商 頌 ‧ 殷 武 》「 命

於 下 國，封 建 厥 福 」，即 其 證。但 在 規 模 上，尤 其 是 在 制 度 上，依 然 應 以

西 周 的 封 建 為 封 建 制 度 的 代 表 。【 周 人 】 48滅 商 後 ， 當 然 還 有 許 多 歷 史 悠

久 的 氏 族 國 家， 由 相 互 的 承 認 而 繼 續 存 在。《 呂 氏 春 秋‧觀 世 篇 》謂「 周

封 國 四 百 餘 ， 服 國 八 百 餘 」。 所 謂 「 服 國 」， 即 指 【 非 由 周 人 封 建 而 來 的

國 家 】 49。 但 作 為 西 周 立 國 特 性 的 ， 還 是 【 他 】 50的 封 建 制 度 。 此 一 封 建

制 度 ， 先 簡 單 的 說 一 句 ， 即 是 根 據 宗 法 制 度 ， 把 文 王 、 武 王 、 成 王 、 康

王 等 未 繼 承 王 位 的 別 子 (武 王 不 是 嫡 長 子 )，有 計 劃 的 分 封 到 舊 有 的 政 治 勢

力 中 去，作 為【 自 己 】 51勢 力 擴 張 的 據 點，以 連 絡、監 督、同 化 舊 有 的 政

治 勢 力，由 此 而 逐 漸 達 到「 率 天 之 下，莫 非 王 土 」的 目 的。被 封 的 別 子 ，

即 成 為 封 國 之 祖 ；【 他 的 嫡 長 子 ， 】 52即 成 為 封 國 的 百 世 不 祧 之 【宗 】 53。

按 照 宗 法【 以 】54建 立 一 個 以 血 統 為 紐 帶 的 統 治 集 團。封 國 與 宗 周 的 關 係，

政 治 上 是 天 子 與 諸 侯 的 關 係 ； 宗 族 上 卻 是 「 別 子 」 與 「 元 子 」 的 血 統 關

係 ； 是 由 昭 穆 排 列 下 來 的 兄 弟 伯 叔 的 大 家 族 的 關 係 。 各 侯 國 內 的 政 治 組

織 ， 也 是 如 此 。 為 了 便 於 統 治 的 從 屬 關 係 能 夠 鞏 固 ， 以 血 統 的 嫡 庶 及 親

疏 長 幼 等 定 下 貴 賤 尊 卑 的 身 份 ， 使 每 人 的 爵 位 及 權 利 義 務 ， 各 與 其 身 份

相 稱 ： 這 在 當 時 稱 之 為 「 分 」：「 定 分 」 即 所 以 建 立 當 時 的 政 治 秩 序 。 分

是 以 身 份 作 根 據 所 劃 分 的 ： 通 過 各 種 不 同 的 禮 數 ， 把 【 分 】 55彰 顯 出 來，

且 使 之 神 聖 化 。 其 分 封 異 姓 時 ， 也 必 以 婚 姻 連 繫 起 來 ， 便 成 為 姻 婭 甥 舅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7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節序號及標題的 14 字，手稿無。 
48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西周」2 字。 
49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1 字，手稿作「這種情形而言」6 字。 
50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作「他們」2 字。 
5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52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5 字，手稿無。 
53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作「大宗」2 字。 
54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、論文無。 
55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作「它」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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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關 係 ， 這 依 然 是 以 血 統 為 統 治 組 成 的 骨 幹 。 在 以 宗 法 血 統 形 成 政 治 骨

幹 的 制 度 下，一 面 必 須 某 一 氏 族 (如 周 )，經 過 長 期 的 生 存 鬪 爭 發 展，以 蓄

積 此 一 血 統 在 人 口 上 所 形 成 的 力 量 。【 所 以 】 56司 馬 遷 在 《 史 記 ‧ 秦 楚 之

際 月 表 序 》中 謂「 湯 武 之 王，乃 由 契 后 稷 脩 仁 行 義 十 餘 世 」，未 嘗 不 可 由

此 一 角 度 去 加 以 解 釋 。 其 另 一 面 當 然 要 求 子 孫 眾 多 (【 註 一 八 】 57)。 所 以

當 時 婚 姻 制 度 中 的 媵，即 是 特 殊 的 多 妻 制。而 嚴 格 的 同 姓 不 婚，【 除 了 防

止 「 其 生 ［ 不 蓄 ］ 58」 的 原 因 以 外 ， 】 59也 和 政 治 勢 力 向 異 姓 的 擴 張 ， 有

不 可 分 的 關 係 。 分 封 了 一 定 的 土 地 ， 及 附 著 於 土 地 上 的 人 民 ， 以 形 成 統

治 所 必 要 的 軍 事 與 經 濟 的 基 礎，此 之 謂「 有 土 此 有 人，有 人 此 有 財 」(【 註

一 九 】 60)。【 為 了 對 周 人 封 建 容 易 得 到 明 確 的 印 象 ， 所 以 把 若 干 有 關 的資

料 撮 錄 在 下 面 】 61：   

(1)《 周 禮‧封 人 》「 凡 封 國，設 其 社 稷 之 壝，封 其 四 國 」 (【 註 二 ○ 】

62)。  

(2)《 詩‧大 雅‧嵩 高 序 》「 嵩 高、尹 吉 甫 美 宣 王 也。天 下 復 平，能 建

國 親 諸 侯，褒 賞 諸 侯 焉。」「 嵩 高 維 嶽，駿 極 於 天。維 嶽 降 神，生 甫 及 申 。

維 申 及 甫 ， 維 周 之 翰 。 四 國 于 蕃 ， 四 方 于 宣 」。「 亹 亹 申 伯 ， 王 纘 之 事 。

于 邑 于 謝 ， 南 國 是 式 。 王 命 召 伯 ， 定 申 伯 之 宅 。 登 是 南 邦 ， 世 執 其 功 。

王 命 申 伯 ， 式 是 南 邦 。 因 是 謝 人 ， 以 作 爾 庸 」 (城 )。「 王 命 召 伯 ， 徹 申 伯

土 田 ； 王 命 傅 御 ， 遷 其 私 人 」。「 申 伯 之 功 ， 召 伯 是 營 ； 有 俶 其 城 ， 寢 廟

既 成。既 成 藐 藐。 (美 貌 )王 錫 申 伯，四 牡 礄 蹻。鈎 膺 躍 躍 」，「 王 遣 申 伯 ，

路 車 乘 馬 。 我 圖 爾 居 ， 莫 如 南 土 。 錫 爾 介 圭 ， 以 作 爾 寶 。 往 近 王 舅 ， 南

土 是 保 」。「 申 伯 信 邁 ， 王 餞 于 郿 。 申 伯 還 南 ， 謝 于 誠 歸 。 王 命 召 伯 ， 徹

申 伯 土 疆 。 以 峙 其 粻 ， 式 遄 其 行 」。「 申 伯 番 番 ， 既 入 于 謝 ， 徒 御 嘽 嘽 ，

周 邦 咸 喜 ， 戎 有 良 翰 。 不 顯 申 伯 ， 王 之 元 舅 ， 文 武 是 憲 。 … … 」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57 按，專書此「註一八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十三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十八」3 字。 
58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論文作「不蕃」2 字。 
59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3 字，手稿無。 
60 按，專書此「註一九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十四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十九」3 字。 
6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1 字，手稿作「以下鈔錄若干有關的資料」11 字。 
62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○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十五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」3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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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《 詩‧大 雅‧韓 奕 序 》尹 吉 甫 美 宣 王「 能 錫 命 諸 侯。」「 奕 奕 梁 山 ，

維 禹 甸 之。有 倬 其 道，韓 侯 受 命。… …，韓 侯 取 妻，汾 王 (《 箋 》，厲 王 也 )

之 甥 ， 蹶 父 (《 傳 》： 卿 士 也 )之 子 … … 」。「 溥 彼 韓 城 ， 燕 師 所 完 。 以 先 祖

受 命 ， 因 時 百 蠻 。 王 錫 韓 侯 ， 其 追 其 貊 (《 傳 》： 追 、 貊 ， 戎 狄 國 也 )， 奄

受 北 國 ， 因 以 其 伯 。 實 墉 實 壑 ， 實 畝 實 藉 。 獻 其 貔 皮 ， 赤 豹 黃 羆 。 」  

(4)《 詩‧魯 頌‧閟 宮 》「 王 曰 叔 父，建 爾 元 子，俾 侯 于 魯，大 啟 爾 宇 。

乃 命 魯 公 ， 俾 侯 于 東 。 錫 之 山 川 ， 土 田 附 庸 。 」  

(5)【《 左 》僖 二 十 四 年 】63周 王 將 以 狄 伐 鄭。「 富 辰 諫 曰 不 可。臣 聞 之 ，

大 上 以 德 撫 民 。 其 次 親 親 ， 以 相 及 也 。 昔 周 公 弔 二 叔 之 不 咸 ， 故 封 建 親

戚，以 藩 屏 周 室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魯、衛、毛、聃、郜，雍、曹、滕 、

畢、原、豐、郇，文 之 昭 也。邗、晉、應、韓，武 之 穆 也。凡、蔣、邢 、

茅 、 胙 、 祭 ， 周 公 之 胤 也 。 召 穆 公 思 周 德 之 不 類 ， 故 糾 合 宗 族 于 成 周 而

作 詩 曰，棠 棣 之 華，鄂 不 韡 韡。凡 今 之 人，莫 如 兄 弟。其 四 章 曰，兄 弟

於 牆 ， 外 禦 其 侮 (【 註 二 一 】 64)。 如 是 ， 則 兄 弟 雖 有 小 忿 ， 不 廢 懿 親 … …

周 之 有 懿 德 也，猶 曰 莫 如 兄 弟，故 封 建 之。其 懷 柔 天 下 也，猶 懼 有 外 侮 。

擇 禦 侮 者 莫 如 親 親 ， 故 以 親 屏 周 。 召 穆 公 亦 云 。 」【 (僖 公 二 十 四 年 )】 65 

(6)【《 左 》 昭 二 十 六 年 】 66周 王 子 朝 奪 取 王 位 失 敗 後 ， 他 「 及 召 公 之

族 ， 毛 伯 得 、 尹 氏 固 、 南 宮 囂 ， 奉 周 之 典 籍 以 奔 楚 … … 使 告 於 諸 侯 曰 ，

昔 武 王 克 殷 ， 成 王 靖 四 方 ， 康 王 靖 民 ， 並 建 母 弟 ， 以 蕃 屏 周 ， 亦 曰 吾 無

專 享 文 武 之 功 … … 至 於 夷 王 ， 王 愆 於 厥 身 ， 諸 侯 莫 不 並 走 其 望 ， 以 祈 王

身。至 於 厲 王，王 心 戾 虐，萬 民 弗 忍，居 王 于 彘；諸 侯 釋 位，以 間 (參 與 )

王 政。宣 王 有 志 (年 長 有 知 識 )而 後 效 官。至 於 幽 王，天 不 弔 周，王 昬 不 若 ，

用 愆 厥 位。携 王 (《 杜 注 》：幽 王 少 子 伯 服 也 )奸 命 (犯 立 嫡 之 命 )，諸 侯 替 之，

而 建 王 嗣 ， 用 遷 郟 鄏 。 則 是 兄 弟 之 能 用 力 於 王 室 也 。 … … 今 王 室 亂 … …

茲 不 穀 震 盪 橫 越 ， 竄 在 荊 蠻 … … 敢 盡 布 其 腹 心 ， 及 先 王 之 經 ， 而 諸 侯 實

深 圖 之。昔 先 王 之 命 曰，王 后 無 嫡，則 擇 立 長；年 鈞 以 德，德 鈞 則 以 卜 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63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6 字，手稿無。 
64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一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六」3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一」4 字。 
65 按，手稿此 6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6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6 字，手稿無，實置於引文之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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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不 立 愛 ， 公 卿 無 私 ， 古 之 制 也 … … 。 」【《 左 》 昭 二 十 六 年 】 67 

(7)【《 左 》 定 四 年 】 68周 劉 文 公 合 諸 侯 於 召 陵 ， 將 長 蔡 於 衛 。 因 蔡 始

封 之 蔡 叔，於 衛 始 封 之 康 叔 為 兄，故 衛 侯 使 祝 佗 (子 魚 )私 於 萇 弘 曰「 以 先

王 觀 之 ， 則 尚 德 也 。 昔 武 王 克 商 ， 成 王 定 之 ， 選 建 明 德 ， 以 屏 藩 周 。 故

周 公 相 王 室 以 尹 (《 杜 注 》： 正 也 )天 下 ， 於 周 為 睦 。 分 魯 公 以 大 路 大 旂 ，

封 父 之 繁 弱 (大 弓 名 )，殷 民 六 族，條 氏、徐 氏、蕭 氏、索 氏、長 勺 氏、尾

勺 氏，使 帥 其 宗 氏，輯 其 分 族，將 其 類 醜 (《 杜 注 》：醜 眾 也 )以 法 則 周 公 ，

用 即 命 于 周 ， 是 以 使 之 職 事 于 魯 ， 以 昭 周 公 之 明 德 。 分 之 土 田 陪 敦 (【 註

二 二 】69)，祝 宗 卜 史，備 物 典 策，官 司 彝 器，因 商 奄 之 民，命 以 伯 禽，而

封 於 少 嘷 之 虛 。 分 康 叔 以 大 路 、 少 帛 (《 杜 注 》： 雜 帛 )， 綪 茷 (《 杜 注 》：

大 赤 )旃 (《 杜 注 》：通 帛 為 旃 )旌 (《 杜 注 》：析 羽【 為 】70旌 )大 呂 (《 杜 注 》：

鐘 名 )， 殷 民 七 族 ， 陶 氏 、 施 氏 、 繁 氏 、 錡 氏 、 樊 氏 、 饑 氏 、 佟 葵 氏 。 封

畛 土 略 ， 自 武 父 以 南 ， 及 圃 田 之 北 竟 。 取 於 有 閻 之 土 ， 以 供 王 職 。 取 於

相 土 之 東 都， 以 會 王 之 東 蒐。聃 季 授 土，陶 叔 授 民，命 以〈 康 誥 〉，而 封

於 殷 虛 ； 皆 啟 以 商 政 ， 疆 以 周 索 (《 杜 注 》： 疆 理 土 地 以 周 法 )。 分 康 叔 以

大 路 密 須 之 鼓，闕 鞏 (《 杜 注 》：甲 名 )沽 洗 (《 杜 注 》：鐘 名 )。懷 姓 九 宗 (《 杜

注 》： 唐 之 餘 民 。 按 下 文 當 為 夏 之 餘 民 )， 職 官 五 正 (【 註 二 三 】 71)； 命 以

〈 唐 誥 〉而 封 於 夏 虛 (《 杜 注 》：今 太 原 晉 陽 )啟 以 夏 政，疆 以 戎 索 … …。」

【《 左 》 定 四 年 】 72 

(8)【《 國 語 ‧ 周 語 》 上 】 73「 穆 王 將 征 犬 戎 ， 祭 公 謀 父 諫 曰 ， 夫 先 王

之 制，邦 內 甸 服 (《 韋 注 》：甸 王 田 也，服 其 職 業 也 )。邦 外 侯 服 (《 韋 注 》：

侯 圻 也，言 諸 侯 之 近 者，歲 一 來 見 )。矦 衛 (《 韋 注 》：言 自 侯【 圻 】74至 衛

圻，其 間 凡 五 圻，圻 五 百 里，五 五 二 千 五 百 里，中 國 之 界 也 )賓 服 (《 韋 注 》：

常 以 服 見 賓 貢 於 王 )。蠻 夷 要 服 (《 韋 注 》：要 結 信 好 而 服 從 之 )。戎 翟 荒 服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67 按，手稿此 6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68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4 字，手稿無，實置於引文之末。 
69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二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七」3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二」4 字。 
70 按，手稿、專書此 1 字，論文無。 
71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三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八」3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三」4 字。 
72 按，手稿此 4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73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5 字，手稿無，實置於引文之末。 
74 按，手稿、專書此 1 字，論文作「折」字，應係手民誤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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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《 韋 注 》：荒 忽 無 常 之 言 也。〉甸 服 者 祭 (《 韋 注 》：供 日 祭 )。矦 服 者 祀 (《 韋

注 》：供 月 祀 )。賓 服 者 享 (《 韋 注 》：供 時 享 )。要 服 者 貢 (《 韋 注 》：供 歲 貢

也 。 要 服 六 歲 一 見 〉。 荒 服 者 王 (按 王 者 ， 僅 承 認 其 為 共 主 ， 他 無 所 事 )。

日 祭 (《 韋 注 》： 祭 於 祖 考 ， 謂 上 食 也 )， 月 祀 (《 韋 注 》： 月 祀 於 高 祖 )， 時

享 (時 享 於 二 祧 )， 歲 貢 ， 終 王 (《 韋 注 》： 終 謂 垂 終 也 。 按 謂 弔 已 死 之 王 ，

並 賀 新 王 )先 王 之 訓 也 。 」【《 國 語 ‧ 周 語 》 上 】 75 

(9)【《 國 語‧周 語 》上 】76周 襄 王 十 七 年，以 翟 伐 鄭，將 以 其 女 為 后 。

「 富 辰 諫 曰 不 可 … … 昔 摰、疇 (二 國 名，任 姓 )之 國 也，由 太 任 (文 王 之 母 )。

杞 、 繒 (二 國 姒 姓 ， 夏 禹 之 後 )由 大 姒 (文 王 之 妃 )。 齊 、 許 、 申 、 呂 、 四 國

皆 姜 姓，由 大 姜 (大 王 之 妃 )。陳 (嬀 姓 舜 後 )由 大 姬 (武 王 之 女，配 虞 胡 公 封

於 陳 )。 是 皆 能 內 利 親 之 者 也 。 」【《 周 語 》 上 】 77 

(10)【《 國 語 ‧ 周 語 》 上 】 78，「 晉 文 公 既 定 襄 王 于 郟 ， 王 勞 之 以 地 ，

辭。請 隧 焉 (王 喪 時 闕 地 通 道 )，王 弗 許 曰，昔 我 先 王 之 有 天 下 也，規 方 千

里 ， 以 為 甸 服 ， 以 供 上 帝 山 川 百 神 之 祀 ， 以 備 百 姓 兆 民 之 用 ， 以 待 不 庭

不 虞 之 患 ； 其 餘 以 均 分 公 侯 伯 子 男 ， 使 各 有 寧 宇 。 」【 仝 上 】 79 

(11)【《國語‧周語》中，】80「晉侯使隨會聘於諸侯，定王享之殽 烝 (《 韋

注 》： 升 折 俎 之 殽 )， 原 公 相 禮 ， 范 子 私 於 原 公 曰 ， 吾 聞 王 室之禮無毀折，

今此何禮也？王……召士季曰，子弗聞乎？禘郊之事，則 有 全 烝 。 王 公 立

飫 (《 韋 注 》：禮 之 立 成 者 為 飫 )，則 有 房 (大 俎 也 )烝。親 戚 宴 饗，則 有 殽 烝 。

今 女 非 它 也 ， 而 叔 父 使 士 季 實 來 修 舊 德 以 獎 王 室 … … 女 今 我 王 室 之 一 二

兄 弟 ， 以 時 相 見 ， 將 和 協 典 禮 以 示 民 訓 則 ， 無 亦 擇 其 柔 嘉 … … 以 示 容 合

好 。 … … 」【《 國 語 ‧ 周 語 》 中 ， 】 81 

《 左 》 昭 二 十 八 年 晉 成 鱄 對 魏 獻 子 謂 「 武 王 克 商 ， 光 有 天 下 ， 其 兄

弟 之 國 者 十 有 五 人 ， 姬 姓 之 國 者 四 十 人 。 皆 舉 親 也 」。《 荀 子 ‧ 儒 效 篇 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75 按，手稿此 5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7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5 字，手稿無。 
77 按，手稿此 3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78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5 字，手稿無。 
79 按，手稿此 2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80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5 字，手稿無，實置於引文之末。 
81 按，手稿此 5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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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「 周 公 兼 制 天 下 ，立 七 十 一 國 ，姬 姓 獨 居 五 十 三 人 焉 」。封 國 的 詳 數 雖

難 斷 定 ， 但 其 封 建 係 以 宗 法 為 主 ， 由 這 兩 條 材 料 也 可 以 看 得 非 常 清 楚 。

再 把 上 述 材 料 加 以 總 結 ， 可 以 看 出 以 下 的 幾 條 結 論 。  

一、在 上 述 材 料 中，對 封 建 始 於 何 人，說 法 不 一。《 史 記‧周 本 紀 》，

以 封 建 始 於 武 王【 之 事 】 82。 然 (6)「 昔 武 王 克 殷 ，成 王 靖 四 方 」； (7)「 昔

武 王 克 商，成 王 定 之 」。封 建 諸 侯，是「 靖 四 方 」，「 定 之 」的 事。武 王「 克

商 」，沒 有 時 間 及 力 量 實 行 封 建。其 封 管 蔡 相 祿 父 治 殷，乃 安 定 殷 民 的 權

宜 措 施 ， 與 封 建 之 本 質 無 關 。 而 成 王 的 靖 四 方 ， 實 始 於 周 公 的 東 征 。 經

營 洛 邑 ， 以 作 向 東 向 南 發 展 的 根 據 地 ， 也 是 周 公 。 宗 法 的 基 礎 在 傳 子 立

嫡 立 長 ； 成 王 以 前 的 太 王 ， 王 季 ， 文 王 ， 都 與 商 季 傳 位 的 情 形 相 同 ， 無

立 嫡 立 長 的 觀 念 (【 註 二 四 】 83)。 周 公 以 周 室 傳 位 的 習 慣 及 其 特 殊 功 績 ，

實 曾 即 位 為 王 。 傳 嫡 長 子 制 的 奠 定 ， 亦 即 宗 法 的 奠 定 ， 實 自 周 公 把 王 位

讓 給 成 王 始 。【 綜 合 】 84上 述 三 種 原 因 ， 則 (5)以 封 建 始 於 周 公 ， 為 能 得 其

實。又 根 據 周 初 許 多 金 文 的 記 載 及 上 引 資 料 (2)，可 知 自 周 公【 以 後 】85，

迄 宣 王 為 止，皆 曾【 繼 續 】86封 建。由 一 九 五 四 年 江 蘇 丹 徒 烟 墩 山 屬 於 康

王 時 代 的 宜 侯 【 】 87簋 的 發 現 ， 知 道 原 封 於 畿 內 為 虞 侯 ， 後 改 封 於

宜【 為 宜 侯 】 88。同 時，遼 寧 凌 源 縣 馬 廠 溝 發 現 了 匽 侯 盂 等 一 組 銅 器，知

道 遼 寧 在 西 周 初 年 已 屬 於 由 周 所 封 的 燕 國 的 疆 域 ； 由 此 可 知 周 初 封 建 所

到 達 的 區 域 甚 為 廣 大。【 封 建 的 實 行，】89乃 由【 於 】90周 政 治 勢 力 的 擴 張 ；

封 建 的 停 止 ， 乃 由 【 於 】 91周 【 政 治 勢 力 】 92的 衰 落 。  

二、(4)「 大 上 以 德 撫 民，其 次 親 親 以 相 及 也 」二 語，從 來 泛 泛 看 過 。

實 際 ，「 以 德 撫 民 」 與 「 親 親 以 相 及 」， 是 對 舉 的 ； 消 極 的 意 思 ， 說 明 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82 按，手稿此 2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83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四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二九」3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四」4 字。 
8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綜」字。 
85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後」字。 
8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87 按，手稿、專書此 1 字，論文作「矢」字。 
88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 字，手稿無。 
89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5 字，手稿無。 
90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、論文無。 
91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、論文無。 
92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4 字，手稿作「王室」2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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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沒 有 以 親 親 為 骨 幹 的 封 建。傳 說 中 的 唐 虞 及【 其 】93以 前 的 時 代，只是

由 各 漸 次 形 成 的 許 多 氏 族 所 承 認 或 推 戴 的 共 主。到 夏 禹 而【 始 】94進 入一

姓 相 傳。【 且 】95各 氏 族 間【 當 然 】96時 有 併 吞 興 廢；但 夏 商 兩 代，依 然是

以 各 有 歷 史，【 各 有 】97傳 承 的【 許 多 】98氏 族，構 成 各 地 政 治 的 主 體。夏

商 的 王 者 ， 只 爭 取 各 氏 族 承 認 其 為 天 命 所 寄 的 共 主 。 當 時 政 治 的 統 一 性

是 相 當 鬆 弛 的 。 至 周 公 乃 以 宗 法 的 親 親 制 度 ， 有 計 劃 的 封 建 親 戚 ， 以 為

王 室 的 屏 藩 ， 擴 大 【 王 室 】 99政 治 的 控 制 面 ， 加 強 【 王 室 】 100政 治的統 一

性。每 一 封 國，皆【 負 】101有 某 一 地 區 的 政 治 特 別 任 務。如 韓 的 任 務 在「奄

受 北 國 」；魯 衛 的 任 務 在 同 化 殷 之 遺 民；齊 之 任 務 在 鎮 壓 並 同 化 萊 夷：申

的 任 務 在 加 強 對 南 方 楚 國 的 捍 衛 等 。 可 以 說 古 代 政 治 的 統 一 性 ， 至 周 的

封 建 而 大 為 加 強 。  

三 、 從 全 般 的 材 料 看 ， 封 建 所 到 之 處 ， 皆 以 當 地 的 氏 族 為 基 礎 ； 如

燕 是 「 因 時 百 蠻 」， 魯 是 「 因 商 奄 之 民 」， 申 是 「 因 是 謝 人 」 等 。 其 所 以

能 作 得 到 ， 這 一 方 面 是 周 克 商 以 後 ， 取 得 了 由 天 所 命 的 共 同 承 認 【 在 觀

念 上 溥 天 之 下 莫 非 王 土 】 102的 共 主 的 地 位 ；【 另 一 方 面 ， 】 103還 是 以 武 力

為 【 其 】 104後 盾 。 宣 王 【 能 】 105重 封 韓 侯 ， 是 因 為 韓 城 乃 「 燕 師 所 完 」。

封 申 伯 則 需 要 「 召 伯 是 營 」， 需 要 「 王 命 召 伯 ， 徹 申 伯 土 田 」， 召 伯 實 際

是 以 王 室 的 力 量 做 好 申 伯 可 以 前 往 履 封 的 基 礎 。 一 九 五 六 年 在 陜 西 郿 縣

李 家 村 出 土 的 一 組 西 周 銅 器 中， 有〈 蠡 方 彝 〉和〈 盠 尊 〉， 據 其 銘 文， 知

道 周 王 除 了 命 盠 掌 管 宗 周 的 六 師 外，還 要 他 兼 管「 殷 八 師 」(【 註 二 五 】106)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93 按，手稿此 1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9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95 按，手稿此 1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9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97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各自」2 字。 
98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99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100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10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02 按，手稿此 12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103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4 字，手稿作「實際」2 字。 
10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05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06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五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三十」3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五」4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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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 文 中 的〈 貯 簋 〉及〈 南 宮 柳 鼎 〉，皆 提 到 六 (師 )(【 註 二 六 】107)。〈 舀

壺 〉 則 稱「 成 周 八 師 」。〈 小 克 鼎 〉「 成 周 」與「 八 師 」雖 未 連 在 一 起， 但

也 可 斷 言 說 的 是 成 周 八 師 。〈 競 卣 〉 的 「 成 師 」， 可 視 為 「 成 周 八 師 」 的

簡 稱 。〈 小 臣 〉 銘 文 中 有 謂 「 ！ 東 夷 大 反 ， 白 懋 父 以 殷 八 (師 )

征 東 夷 」。〈 禹 鼎 〉則 將「 西 六 師 」、「 殷 八 師 」並 舉。「 西 六 師 」即「 宗 周

六 師 」，這 是 鞏 衛 西 周 首 都 豐 鎬 的。我 以 為「 殷 八 師 」即「 成 周 八 師 」(【 註

二 七 】108)。這 是 周 公 在 洛 陽 所 建 的 龐 大 兵 力。並 且 從 上 面 有 關 的 金 文 看 ，

這 八 師 都 是 用 來 作 東 征 南 討 之 用 的 (【 註 二 八 】109)。我 們 不 難 想 見，這 一

龐 大 兵 團，正 是 周 公 及 成 康 們【 由 西 】110向 東 向 南 以 封 建 伸 張 勢 力 的【武

裝 】111力 量。並 且 在 封 建 時 的 一 件 大 事，即 是 由 王 室 的 力 量 為 被 封 者 築一

個 堅 固 的 城 ， 以 作 封 國 的 根 據 地 。【 這 是 由 前 面 的 材 料 中 很 容 易 看 出 來

的 。 】 112 

四、材 料 的 大 部 份 都 說 明 封 建 的 是 周 室 的 兄 弟 子 侄。而 (5)中 提 出「 文

之 昭 」、「 武 之 穆 」，這 分 明 是 按 照 宗 法 的 排 列 次 序 以 為 封 建 的 根 據。對 周

公 諸 子 的 受 封，而 只 稱「 周 公 之 胤 」，因 昭 穆 是 廟 裏 繼 承 王 位 的 大 宗 的 次

序；周 公 奉 還 王 位 後，不 能 在 周 廟 中 序 昭 穆。封 建 的 目 的 便 在 屏 藩 周 室 。

封 建 的 紐 帶 便 是 宗 法 的 親 親。在 被 封 各 國 中，以 魯【 國 受 封 】113最 為 優渥：

這 固 然 因 周 公 曾 居 王 位，且 功 勳 最 大；但「 於 周 為 睦 」((7))，也 是 重 大 的

因 素 。 (9)說 明 了 分 封 異 姓 的 情 形 。 由 此 可 以 了 解 異 姓 之 所 以 受 封 ， 皆 係

姻 婭 (後 代 之 所 謂 外 戚 )的 關 係 ， 依 然 是 順 著 親 親 的 精 神 ， 將 宗 法 【 加 以 】

114擴 大。異【 性 】115受 封 各 國 的 內 部，也 會 按 照 宗 法 以 樹 立 統 治 的 骨 幹 。

周 因 政 治 道 德 的 要 求 而 存 唐 虞 夏 商 之 後 的「 三 恪 」【，裡 面 還 是 加 上 了 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07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六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三十一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六」4 字。 
108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七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三十二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七」4 字。 
109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八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三十三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八」4 字。 
110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用作」2 字。 
11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支撑」2 字。 
112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6 字，手稿無。 
113 按，手稿此 3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11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與以」2 字。 
115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、論文作「姓」字，專書係手民之誤。 



手稿整理 

  97

層 姻 婭 關 係 】116。由 宗 法 所 封 建 的 國 家，與 周 王 室 的 關 係，一 面 是 君 臣 ，

一 面 是 兄 弟 伯 叔 甥 舅 。 而 在 其 基 本 意 義 上 ， 伯 叔 兄 弟 甥 舅 的 觀 念 ， 重 於

君 臣 的 觀 念 。《 左 》 僖 九 年 會 於 葵 丘 ， 周 王 使 宰 孔 賜 齊 桓 公 胙 (祭 肉 )， 宰

孔 致 辭 說「 天 子 有 事 于 文 武，使 孔 賜 伯 舅 胙 」，這 是 以 舅 稱 齊 桓 公 。《 左 》

僖 二 十 八 年 冬 ， 晉 文 公 朝 【 王 】 117于 河 陽 ， 王 命 晉 侯 為 「 侯 伯 」， 其 命辭

中 謂「 王 謂 叔 父，敬 服 王 命 」，這 是 以 叔 父 稱 晉 文 公。周 的 封 建，便 是 由

分 封 的 伯 叔 兄 弟 甥 舅 各 國， 構 成 了 當 時 的 所 謂「 中 國 」。《 書‧ 梓 材 》「 皇

天 既 付 中 國 民 」，【《 詩‧大 雅‧民 勞 》「 惠 此 中 國 」，】118〈 蕩 〉「 女 炰 休於

中 國 」，「 內 於 中 國 」，〈 桑 柔 〉「 哀 恫 中 國 」， 當 時 的 所 謂「 中 國 」， 是 有

具 體 內 容 的 。 夾 在 「 中 國 」 中 間 的 若 干 夷 狄 戎 狄 ， 到 春 秋 之 末 ， 大 體 都

被 消 滅 、 同 化 了 。 其 中 當 然 還 有 只 奉 周 室 正 朔 ， 而 其 立 國 遠 在 武 王 克 殷

之 前 ， 並 非 出 於 周 室 封 建 的 古 國 ； 但 在 「 中 國 」 範 圍 之 內 ， 也 漸 為 周 室

封 建 的 國 家 消 減 了 。 從 (6)的 材 料 看 ， 封 建 實 盡 到 了 屏 藩 周 室 的 責 任 。 並

且 到 了 春 秋 之 末 ，【 不 由 封 建 】 119與 封 建 無 關 的 國 家 ， 只 有 越 國 。 由 此不

難 想 見 周 公 以 宗 法 親 親 所 建 立 的 封 建【 政 治 】120秩 序，實 際 發 生 了 很 大很

久 的 影 響 。 王 室 權 威 的 失 墜 ， 可 以 說 主 要 是 因 為 女 寵 或 因 一 時 之 忿 ， 用

戎 狄 以 伐 同 姓 ， 自 己 破 壞 了 作 為 政 治 團 結 的 基 本 要 素 ---親 親 的 關 係 ， 因

而 失 掉 了 自 己 的 屏 藩 ， 瓦 解 了 由 宗 法 而 來 的 向 心 力 。  

五、分 封 時 由 周 王 鄭 重 賜【 予 】121三 樣 東 西，一 是 土 田，二 是 人 民 ，

三 是 適 合 於 受 封 者 身 份 (名 位 )的 車 服 器 物 。「 王 命 諸 侯 ， 名 位 不 同 ， 禮 亦

異 數 」 (【 註 二 九 】 122)。 由 各 種 身 份 以 確 定 每 一 組 成 份 子 在 整 個 封 建 的，

亦 即 在 整 個 宗 法 的 大 構 造 運 行 中 所 應 盡 的 義 務 與 所 應 享 受 的 權 利 ， 使 能

互 相 調 和 配 合 而 不 互 相 衝 突 ， 這 是 禮 的 最 大 功 用 ， 這 是 封 建 秩 序 的 神 經

系 統。此 一 由 血 統 的 身 份 所 構 成 的 神 經 系 統 ，亦 即 所 謂「 禮 」，由 王 室 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16 按，專書此 13 字，手稿、論文作「的說法，可能是粉飾出來的說法」13 字。 
117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作「周」字。 
118 按，手稿、論文此 9 字，專書無。 
119 按，手稿此 4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120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12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22 按，專書此「註二九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三十四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二十九」4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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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樞，一 直 伸 向 諸 侯 卿 大 夫 士 以 及 庶 人 (【 註 三 ○ 】123)。孔 子 說「 周監 於

二 代，郁 郁 乎 文 哉，吾 從 周 (《 論 語 》)」，這 是 說 禮 至 周 而 最 為 完 備；【 此 】

124不 能 僅 從 文 化 自 身 發 展 的 角 度 去 看 ， 而 【 亦 實 為 】 125宗 法 、 封 建【之】

126所 要 求。應 當 從 這 種 地 方 了 解 所 謂「 周 文 」的 意 義。而 車 服 器 物 等 等不

同 的 禮 數 ， 實 即 此 一 神 經 系 統 的 徵 表 。 所 以 分 封 乃 至 平 日 賞 賜 的 這 一 類

似 的 東 西 ， 不 是 實 用 的 意 義 ， 而 是 賦 予 以 神 聖 意 義 的 寶 物 。  

六 、 分 封 土 田 的 大 小 ， 隨 爵 位 ， 亦 即 隨 受 封 者 的 身 份 而 有 等 差 。 在

各 種 不 同 的 說 法 中，孟 子 和《 禮 記‧王 制 》的 說 法 是 一 致 的【 註 三 一 】127)。

《 左 》 襄 二 十 五 年 鄭 子 產 答 晉 人 「 何 故 侵 小 」 之 問 中 有 謂 「 … … 且 昔 天

子 之 地 一 圻 (《 杜 注 》： 方 千 里 也 )， 列 國 一 同 (《 杜 注 》： 方 百 里 也 )； 自 是

以 衰 (《 杜 注 》： 差 降 也 )。 今 大 國 多 數 圻 矣 ； 若 無 侵 小 ， 何 以 至 大 焉 。 」

由 此 可 知 孟 子 之 言 可 信。當 然 這 只 是 原 則 性 的 規 定。《 禮 記‧大 學 》稱「 有

土 此 有 人 ， 有 人 此 有 財 」， 此 二 語 可 能 【 係 】 128承 古 代 封 建 【 國 家 】 129的

情 形 而 來 的 。「 人 」， 主 要 是 指 農 民 而 言 。 在 理 論 上 ， 土 地 是 屬 於 王 的 ，

耕 種 土 地 的 人 民 ， 也 是 屬 於 王 的 (【 註 三 二 】 130)。 所 以 授 土 同 時 即 授 民。

從 前 面 的 資 料 看 ， 所 授 的 民 ， 即 是 當 地 的 人 民 。 從 「 啟 以 商 政 」，「 啟 以

夏 政 」，「 啟 以 戎 政 」 的 因 俗 為 治 的 情 形 看 ， 決 無 把 所 授 之 民 變 為 集 體 奴

隸 之 理 ， 且 亦 無 此 力 量 。 前 面 已 經 提 到 ， 魯 國 因 殷 民 六 族 而 立 亳 社 ， 團

結 在 亳 社 周 圍 的 是「 國 人 」，而 非 奴 隸。周 公 以 殷 餘 民 封 康 叔 于 衛 ，因 為

對 殷 餘 民 統 治 的 成 敗，即【 關 係 於 】131周 業 的 成 敗，所 以 特 為 之 作〈 康誥〉，

〈 酒 誥 〉，〈 梓 材 〉。在〈 康 誥 〉中 教 康 叔 應「 往 敷 求 于 殷 先 哲 王 」，及「 商

耈 成 人 」； 勉 以 「 應 保 殷 民 」， 而 結 之 以 「 殷 民 世 享 」。〈 酒 誥 〉 對 周 人 群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23 按，專書此「註三○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三十五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三十」3 字。 
12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作「這」字。 
125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 字，手稿作「實為對」3 字。 
12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27 按，專書此「註三一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三十六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三十一」4 字。 
128 按，手稿此 1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129 按，手稿此 2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130 按，專書此「註三二」3 字，手稿作「註三十七」4 字，論文作「註三十二」4 字。 
13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 字，手稿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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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 者「 予 其 殺 」，對 殷 臣 工 之【 沉 】132湎 於 酒 者 則「 勿 庸 殺 之，姑 惟 教 之 」，

這 是 把 殷 人 變 成 集 體 奴 隸 嗎 ？ 由〈 康 誥 〉的「 罰 蔽 殷 彝 」的 話 來 看，則 (7)

之 所 謂 「 啟 以 商 政 」 是 可 信 的 。 除 魯 因 周 公 特 殊 德 望 以 外 ， 一 切 封 建 ，

皆 因 其 舊 政 故 俗 以 為 治 ， 即 絕 對 不 是 將 其 奴 隸 化 。 周 以 洛 陽 為 中 心 所 成

立 的 八 師，有 時 稱「 成 周 八 師 」，有 時 稱「 殷 八 師 」，可 以 推 想【 到 】133組

成 八 師 的 骨 幹 是 殷 之 遺 民 ， 即 可 斷 其 絕 非 奴 隸 。 對 有 直 接 敵 對 性 的 殷 民

是 如 此 ， 對 其 他 種 族 氏 族 亦 應 莫 不 如 此 。  

七、封 建 諸 侯 對 周 室 的 義 務，除 了 奉 正 朔 及 按 時 朝 聘 述 職 之 外，【 在 】

134非 常 時 固 然 有 為 王 室【 征 伐 】135城 戍 等 義 務；但 如 (8)所 說，平 時只【 供

應 】136四 時 祭 祀 之 需，可 以 說 是 負 擔 很 輕 的。王 室 與 各 封 建 侯 國 的 關 係 ，

雖 然 較 周 以 前 的 王 朝 加 緊 了 ； 但 若 以 「 集 權 」 與 「 分 權 」 為 權 力 分 配 的

標 準 的 話 ， 封 建 政 治 可 以 說 是 兩 級 分 權 的 政 治 。 王 室 把 某 一 土 地 人 民 分

封 出 去 了，統 治 的 權 力 也 便 分 出 去 了，連 對 王 畿 之 內 的 采 邑，也 是 一 樣 。

諸 侯 把 受 封 的 土 地 人 民，按 照 宗 法 的 要 求，分 給 卿 大 夫 以 作 食 邑【 之 後 】

137，被 分 的 食 邑 的 統 治 權，也 便 分 給 卿 大 夫 了，所 以 卿 大 夫 也 有 家 臣，有

邑 宰 ， 便 是 這 種 原 因 。 當 然 諸 侯 對 外 可 以 成 為 獨 立 的 政 治 單 位 ， 卿 大 夫

則 否。所 以 王 室 內 的 卿 大 夫 及 諸 侯 內 的 卿 大 夫，常 與 王 室 及 所 屬 的 諸 侯 ，

作 為 一 個 政 治 單 位 而 活 動 。 因 此 ， 諸 侯 對 其 卿 大 夫 的 權 力 ， 遠 超 過 天 子

對 諸 侯 的 權 力 。  

八 、 因 為 封 建 的 骨 幹 是 宗 法 ， 宗 法 雖 然 要 由 嫡 庶 親 疏 長 幼 以 決 定 身

份 的 尊 卑 貴 賤 ， 但 它 的 基 本 精 神 還 是 親 親 。【 所 以 】 138由 天 子 以 下 逮 於大

夫 士 的 上 下 關 係 ， 不 是 直 接 通 過 政 治 的 權 威 來 控 制 ， 而 是 以 「 禮 樂 」 來

加 以 維 持。禮 所 定 的「 分 」雖 然 很 嚴，但【 是 】139由 禮 所 發 出 的 要 求，是

通 過 行 為 的 藝 術 化 ，亦 即 通 過 所 謂「 文 飾 」，加 以 實 現 ，這 便 大 大 緩 和 了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32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33 按，手稿此 1 字，專書、論文無。 
13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35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13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供應」2 字。 
137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以後」2 字。 
138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、論文無。 
139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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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治 上 下 關 係 的 尖 銳 對 立 的 性 格。【 春 秋 時 代，朝 聘 會 同 之 間，彼 此 意 志

的 溝 通，及 某 種 要 求 的 表 達，常 不 訴 之［ 於］140語 言 的 直 接 陳 述，而 只 通

過 歌 詩 的 方 式 以 微 見 其 意 ，［ 即《 漢 書‧藝 文 志 ‧詩 賦 略 序 》所 謂「 古 者

諸 侯 卿 大 夫 交 接 鄰 國，以 微 言 相 感 」者，］141也 應 由 這 種 宗 法 所 結 成 的政

治 特 性 去 加 以 了 解。】142同 時，禮 得 以 成 立 的 基 本 條 件 是「 敬 」【 與 】143「節」，

所 以 荀 子 常 常 說 「 禮 之 敬 文 也 」 或 「 禮 之 節 文 也 」。 敬 與 節 (節 制 、 謙 讓 )

是 對 兩 面 的 要 求，並 非 片 面【 的 】144要 求，這 便 也 抑 制 了 每 一 統 治 者 的統

治 欲 望。【 孔 子 答 魯 定 公「 君 使 臣， 臣 事 君 ，如 之 何 ？ 」的 問 答 以「 君 使

臣 以 禮 」 (《 論 語 ‧ 八 佾 》 )，正 是 這 種 意 思 。 】 145所 以 【 禮 】 146是 定上下

之 分 ， 同 時 也 可 以 通 上 下 之 情 ； 必 須 從 這 兩 方 面 來 把 握 ， 始 能 把 握 到 禮

在 政 治 上 的 基 本 意 義 。 由 周 初 到 春 秋 時 代 ， 禮 樂 是 並 行 的 。 禮 以 別 異 ，

樂 以 和 同。在 禮 樂 中【 可 以 】147保 持 伯 叔 兄 弟 甥 舅 間 的 血 統 感 情，所 以在

上 面 的 材 料 中 ， 他 們 相 互 間 的 集 會 ， 都 實 現 或 要 求 一 種 親 族 間 所 流 露 出

的 情 感 的 氣 氛 。 統 治 階 級 相 互 間 的 要 求 是 如 此 ， 統 治 階 級 對 於 被 統 治 的

人 民，也 是 希 望 在 禮 樂 之 教 中 達 成 統 治 的 目 的。孔 子 主 張「 齊 之 以 禮 」(《 論

語 》)，是 有 歷 史 的【 根 源 】148的。《 左 》昭 六 年 三 月，鄭 人 鑄 刑 書，叔 向

使 詒 子 產 書 曰 「 … … 昔 先 王 議 事 以 制 ， 不 為 刑 辟 ， … … 是 故 閑 之 以 義 ，

糾 之 以 政，行 之 以 禮 … … 嚴 斷 刑 罰，以 威 其 淫 … … 民 於 是 乎 可 任 使 也 … …

民 知 有 辟 (公 佈 的 刑 法 條 文 )則 不 忌 於 上，並 有 爭 心，以 徵 於 書，而 徼 幸 以

成 之 ， 弗 可 為 矣 。 夏 有 亂 政 而 作 禹 刑 。 商 有 亂 政 而 作 湯 刑 。 周 有 亂 政 而

作 九 刑 。 三 辟 之 興 ， 皆 叔 世 也 。 今 吾 子 相 鄭 國 … … 鑄 刑 書 ， 將 以 靖 民 ，

不 亦 難 乎 … … 將 棄 禮 而 徵 于 書，錐 刀 之 末，將 盡 爭 之，鄭 其 敗 乎 … …【 (子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40 按，論文此 1 字，專書無。 
141 按，專書此 29 字，論文無。 
142 按，專書此 100 字，論文此 72 字，手稿無。 
143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作「是」字。 
14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45 按，專書此 34 字，手稿、論文無。 
146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無。 
147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148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線索」2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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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 )】149復 書 曰，若 吾 子 之 言，僑 不 才，不 能 及 子 孫，吾 以 救 世 也。」《 左 》

昭 二 十 九 年 ，「 冬 ， 晉 趙 鞅 荀 寅 帥 師 城 【 池 灌 】 150， 遂 賦 晉 國 一 鼓 鐵 ，以

鑄 刑 鼎 ， 著 范 宣 子 所 為 刑 書 焉 。 仲 尼 曰 ， 晉 其 亡 乎 ， 失 其 度 矣 。 夫 晉 國

將 守 唐 叔 之 所 受 法 度 ， 以 經 緯 其 民 … … 民 是 以 能 尊 其 貴 ； 今 棄 起 度 也 ，

而 為 刑 鼎 ， 民 在 鼎 矣 … … 貴 賤 無 序 ， 何 以 為 國 。 且 夫 宣 子 之 刑 ， 夷 之 蒐

也，晉 國 之 亂 制 也 … …。」上 面 兩 個 故 事，實 係【 歷 史 轉 變 的 】151一 大 關

鍵 。 周 制 中 未 嘗 不 用 刑 ， 但 其 重 點 則 是 禮 。 晉 鑄 刑 鼎 後 未 嘗 不 尊 貴 ， 但

這 不 是 由 宗 法 禮 制 中 的 尊 貴 。 平 日 之 民 ， 乃 受 宗 法 禮 制 中 的 規 範 ， 民 的

休 戚，在 貴 族 手 上 的 禮。【 今 鑄 刑 鼎，民 的 休 戚，在 刑 法 條 文 所 鑄 上 的 鼎。】

152不【 從 】153這 種 歷 史 根 源 的 地 方，便 不 能 了 解 叔 向 和 孔 子 為 什 麼有這 種

反 對 的 意 見 。 周 初 時 的 原 始 宗 教 已 開 始 衰 退 ， 但 西 周 時 對 祖 宗 的 祭 祀 ，

在 政 治 行 事 中 ， 始 終 保 持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。 而 一 切 重 大 的 政 治 行 為 及 貴

賓 的 宴 饗，都 是 在 宗 廟 中 實 行。甚 至 貴 重 的 客 人，也 使 其 住 在 宗 廟 之 內 ；

這 不 是 宗 教 的 意 義 ， 而 是 要 使 大 家 在 祭 祀 與 宗 廟 中 ， 保 持 住 宗 法 的 「 本

支 百 世 」【 的 感 覺 】154，以 維 持 精 神 團 結，政 治 團 結 的 意 識。【 周 天 子 的 所

居 地 稱 為「 宗 周 」；諸 侯 的 所 居 地 稱 為「 宗 國 」；卿 大 夫 的 所 居 地 稱 為「 宗

邑 」；皆 由 此 而 來。】155總 結 一 句，宗 法 的 親 親，是 周 的 封 建 政 治 的 骨 髓 。

【 以 孝 弟 禮 讓 仁 愛 為 基 底 的 道 德 要 求，都 是 由 此 發 展 出 來 的。周［ 的］156

政 治 ， 較 之 後 世 特 富 於 人 道 的 意 味 ， 也 是 以 「 親 親 」 為 根 源 所 發 展 出 來

的。［ 考 古 上 所 發 掘 的 殷 貴 族 的 墓 葬，常 有 大 批 的 殉 葬 者。但 近 年 大 量 發

掘 出 的 周 代 墓 葬 ， 便 幾 乎 可 以 說 沒 有 這 種 現 象 ， 也 正 是 證 明 了 殷 周 之 際

的 精 神 上 的 大 轉 變。］157】158此 一 骨 髓 的 枯 竭，便 使 封 建 精 神 歸 於 破 滅 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49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無。 
150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2 字，手稿作「汝濱」2 字。 
151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5 字，手稿無。 
152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8 字，手稿無。 
153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1 字，手稿作「由」字。 
154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 字，手稿無。 
155 按，專書、論文此 37 字，手稿無。 
156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論文無。 
157 按，專書此 64 字，論文無。 
158 按，專書此 118 字，論文此 53 字，手稿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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